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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2001 年度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的第二次回访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茅台”或“发行人”)经贵会证监发

行字〖2001〗41 号文核准,于 2001 年 7 月 31 日起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 7,150 万股(其中国有股减持 650 万股),发行价格为每股 31.39 元,扣除发行费用

和国有股减持所得,实际募集资金 199,814 万元,于 2001 年 8 月全部募集到位。根

据贵会《证券公司从事股票发行主承销业务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南方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 2003 年 4 月 16 日-2003 年 4 月 20 日(“回访日”)

就贵州茅台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情况进行了第二次回访,现将回访情况报告如下： 

一、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一)《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向 

此次发行之《招股说明书》承诺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一 茅台酒技改及扩建工程  

1 1000 吨茅台酒技改工程 27,268 

2 老区茅台酒改扩建工程 9,986 

3 700 吨茅台酒扩建工程 9,430 

二 中低度茅台酒改扩建工程 13,776 

三 2200 吨制曲改扩建工程 7,741 

四 包装生产线技改工程  

1 第一包装生产线技改工程 3,881 

2 第二包装生产线技改工程 3,578 

五 技术支持体系工程  

1 技术中心技改工程 2,825 

2 酒体设计及检测中心工程 4,535 

六 仓贮设施配套工程  

1 15—80 年茅台酒贮存技改工程 5,442 

2 上下酒库改扩建工程 5,374 

3 年份成品酒贮存技改工程 5,828 

4 原料仓库技改工程 2,912 

七 1000 吨茅台不老酒技改工程 3,763 

八 茅台酒及其系列酒扩建配套技改工程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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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万元) 

1 供热系统技改 2,527 

2 供水系统技改 2,986 

3 输配电系统技改 2,881 

4 综合维修中心技改 2,502 

九 企业信息管理系统技改工程 2,835 

十 营销网络建设 12,421 

十一 酱香型白酒酒糟综合利用项目 3,660 

十二 投资上海复旦天臣新技术有限公司 4,500 

十三 茅台无锡生物技术开发中心 2,031 

十四 彩印包装和瓦楞纸箱项目  

1 彩印包装生产线工程 3,468 

2 瓦楞纸箱生产线工程 3,346 

十五 收购习酒公司酱香型资产及配套技改工程 25,796 

十六 收购集团公司老酒 18,419 

 合      计 193,711 

 

(二)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募集资金到位后，发行人按照《招股说明书》承诺的投资项目予以实施，截至

回访日，发行人累计完成募集资金项目投资共计118,948.58 万元，占募集资金总

额的59.53%，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80,865.87 万元存放于银行公司募集资金专户

中。具体有关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 实际投入情况 项目进度（%） 

1 企业营销网络建设 12,421.00 941.52 7.58%

2 收购习酒酱香资产 25,796.00 25,757.52 99.85%

3 收购集团公司老酒 18,419.30 18,419.30 100.00%

4 投资上海复旦天臣新技术有限公司 4,500.00 0.00 正在进行相关调研

5 茅台无锡生物技术开发公司 2,031.00 0.00 正在进行相关调研

6 1000 吨茅台酒技改工程 27,268.00 27,859.63 102.17%

7 老区茅台酒扩建工程 9,986.00 9,250.85 92.64%

8 700 吨茅台酒扩建工程 9,430.00 9,377.72 99.45%

9 中低度茅台酒改扩建工程 13,776.00 1,220.30 8.86%

10 2200 吨制曲扩改建工程 7,741.00 2,337.39 30.19%

11 包装生产线技改工程 19,930.00 7,291.75 36.59%

12 技术中心技改工程 2,825.00 409.25 14.49%

13 企业信息资源管理系统 2,835.00 0.00 正在进行投入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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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酱香型白酒酒糟综合利用项目 1,655.80 0.00 正在进行相关调研

15 1000 吨茅台不老酒技改工程 3,763.00 0.00 正在进行相关调研

16 15~80 年茅台酒贮存技改工程 5,442.00 1,043.51 19.18%

17 上下酒库扩改建工程 8,551.00 7,712.41 90.19%

18 年份成品酒贮存技改工程 5,828.00 971.99 16.68%

19 原料仓库技改工程 1,408.00 157.38 11.18%

20 供热系统技改 6,718.00 4,549.97 67.73%

21 供水系统技改 8,121.00 29.85 0.37%

22 综合维修中心技改工程 1,742.00 1,618.24 92.90%

 合   计 200,187.10 118,948.58 59.42%

 

(三)投资项目进度情况 

项目 1:企业营销网络建设：项目总投资 12,421 万元，截止到回访日，已完成

投资 941.52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7.58%，此项投资完成后，年均销售收入增长 24,981

万元，年均销售税金及附加 1,584 万元,利润总额年均增长 3,072 万元，投资利润

率为 24.73%，投资利税率 37.48％，2002 年未产生收益。 

项目 2:收购习酒公司酱香型资产及配套技改工程项目总投资 25,796 万元, 截

止到回访日,已投资 25,757.52 万元，此项收购已完成。2002 年累计生产新酒

2,290.35 吨、累计制曲 5,780.71 吨。 

项目 3:收购集团公司老酒项目总投资 18,419.30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已完成

投资 18,419.30 万元,此项收购完成后,年均销售收入 7,472.5 万元、年均总成本

4,668.71 万元、年均税金及附加 301.41 万元、年均利润 2,502.28 万元、投资利润

率 64.5%。 

项目 6: 1000 吨茅台酒技改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27,268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

已完成投资 27,859.63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102.17%，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年销售收

入为 24,575 万元,年均销售税金 8,820 万元,年均销售利润 8,817 万元,投资利润率

为 19.7%。2002 年共生产茅台酒 2776.47 吨、制曲 4612.21 吨。 

项目 7: 老区茅台酒改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9,986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

已完成投资 9,250.85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92.64%。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增销售收

入 19,660 万元,年均销售税金及附加 7,056 万元,年均利润 7,540 万元,投资利润率

为 34.3%,2002 年该项目未产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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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8: 700 吨茅台酒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9,430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已

完成投资 9,377.72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99.45%。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增销售收入

17,200 万元,年均销售税金及附加 6,174万元,年均利润 6,776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34.0%，投资利税率为 65.0%。2002 年累计生产新酒 969.64 吨。 

项目9: 中低度茅台酒改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为13,776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

已完成投资 1,220.30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8.86%。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增销售收入

60,858 万元,年均销售税金及附加 18,866万元,年均利润 15,130万元,投资利润率

为 43.8%,投资利税率为 98.4%。2002 年共生产低度酒 470 吨。 

    项目 10: 2200 吨制曲改扩建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7,741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

已完成投资 2,337.39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30.19%。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可新增 2,200

吨曲药生产能力。该项目属制酒配套项目,其效益体现在企业整体经济效益之中。 

项目 11: 包装生产线技改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19,930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

已完成投资7,291.75万元,占投资总额的36.59%。该项目能显著提高企业包装能力,

并通过良好的包装形式,为企业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回报。 

项目 12: 技术中心技改工程：项目总投资 2,825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已完成

投资 409.25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14.49%。该项目产生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技术

进步和技术创新上,一是增强企业开发适销对路新产品的能力;二是通过新技术、新

工艺的开发运用,实现高产低耗,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 

项目 16:15～80 年茅台酒贮存技改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5,442 万元, 截止到回

访日,已完成投资 1,043.51 万元,占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19.18%。该项目建成投产

后,年增销售收入8,642万元,年均利润3,814万元,投资利润率为33.40%,投资利税

率为 61.6%。2002 年该项目未产生收益。 

项目17: 上下酒库改扩建工程项目：项目总投资为8,551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

已完成投资 7,712.41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90.19%。该项目是技改、扩建工程的配套

工程,其效益体现在企业整体经济效益之中。 

项目18: 年份成品酒贮存技改工程：项目总投资为5,828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

已完成投资 971.99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16.68%。该项目建成投产后,年增销售收入

4,825 万元,年均销售税金及附加 1,750 万元,投资利润率为 16.2%,投资利税率为

28.5%。2002 年该项目未产生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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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19: 原料仓库技改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1,408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已完

成投资 157.38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11.18%。该项目为技改工程的必不可少的配套工

程,其效益体现在整个技改工程的效益中。 

项目 20: 供热系统技改项目总投资为 6,718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已完成投资

4,549.97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67.73%。该项目一方面能从根本上减少公司因停热或

供热不足而造成的损失,另一方面它为公司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提供保证,综合效

益显著。 

项目 21: 供水系统技改项目总投资为 8,121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已完成投资

29.85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0.37%。该项目的实施对保证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运行和

提高产品质量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整体效益可观。 

项目 22: 综合维修中心技改工程项目总投资为 1,742 万元, 截止到回访日,已

完成投资 1,618.24 万元,占投资总额的 92.90%。该项目是公司对所有设备、设施、

仪器、仪表等进行维修、保养、大、中、小修理所必不可少的技改工程,其效益体

现在企业总体效益之中。 

 

(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变更情况 

1、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批准和信息披露 

经贵州茅台2002年5月21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2002年度第四次会议审议,并

经2002年6月25日召开的200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贵州茅台变更了部分募集

资金用途, 即调整了收购贵州茅台习酒有限责任公司酱香型白酒生产经营性资产

部分内容及配套技改工程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发行人于2002年10月25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了变更并调整部

分募集资金投向的议案,并经2002年11月29日召开的200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发行人决定：取消酒体设计及检测中心工程项目、输配电系统技改项目、

彩印包装生产线项目和瓦楞纸箱生产线四个项目；减少原料仓库技改项目、综合维

修中心技改工程项目和酱香型白酒酒糟综合利用项目等三个项目的投资金额；扩建

包装生产线技改工程、上下酒库扩改建工程、供水系统技改和供热系统技改等四个

项目。取消和减少投资项目涉及的总金额为18,498.4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量的9%；

增加投资项目涉及的总金额为23,961万元,占募集资金总量的12%。有关决议公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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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刊登于2002 年5 月23 日、2002年6月26日、2002年10月29日及2002年11月30日

《上海证券报》。 

2、变更募集资金用途的原因 

(1)按照《招股说明书》中的承诺，发行人应在2001年度利用募集资金25,796

万元完成收购贵州茅台习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习酒公司”)酱香型白酒生产

经营性资产及配套技改工程，由于公司募集资金到位时间较晚，上述资产的评估报

告(黔元评报字〈2000〉第12号)的有效期已满且考虑到生产经营性资产的系统性、

便利性和完整性，发行人在对上述资产重新评估的基础上，调整收购习酒公司酱香

型白酒生产经营性资产的有关内容。依据天一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天

一评报字〈2001〉第4－016号资产评估报告，发行人用募集资金19,628.48万元用

于收购习酒公司酱香型白酒生产经营性资产，其中，流动资产(老酒)16,966.52万

元，固定资产(厂房、设备)2,661.96万元。根据发行人与习酒公司的约定，发行人

使用募集资金1,860万元收购习酒公司酒库及配套设施，以上收购价格的最终确定

是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实际收购该项资产使用募

集资金21,488.48万元，剩余募集资金14,437.52万元全部用于该项目的技改投入，

技改总投资增加至4,307.52万元。截止回访日，该项交易已经完成。 

(2)为确保将有限的募集资金优先投入到重点建设项目,尤其是能保障茅台长

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项目,经认真审慎讨论,发行人已取消原投资计划中的酒体设

计及检测中心工程项目、输配电系统技改项目、彩印包装生产线项目和瓦楞纸箱生

产线项目等四个建设项目。 

①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4,535万元投入酒体设计及检测中心工程项目(贵

州省计委黔计产业［2001］204号文批准),该中心负责茅台酒原辅料及半成品、成

品的检测和生产区域环境的监控管理,并负责茅台酒、系列酒和新产品的酒体设计

工作。为加大内部挖潜力度,进一步减少成本开支,发行人决定对在建的技术中心技

改工程进行适度调整,由其承担酒体设计及检测工作。因此放弃酒体设计及检测中

心工程项目。发行人已对酒体设计及检测中心项目投入1,652万元,全部变更为征地

费用,该项目取消后,土地使用权将划归其他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使用。 

②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2,881万元投入输配电系统技改项目(贵州省经贸

委黔经贸改字［2000］527号文批准),该项目属于“茅台酒及其系列酒扩建配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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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项目”的一部分,项目主要内容是铺设金沙至茅台110KV的输配电系统。由于贵州

省电力部门决定铺设金沙至茅台的输电线路,发行人认为该线路可完全满足茅台酒

及其系列酒扩建配套的需要,因此决定放弃输配电系统技改项目。 

③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3,468万元投入彩印包装生产线项目(贵州省计委

黔计产业［2000］1216号文批准),以降低包装成本,提高印刷及包装质量。由于国

家鼓励发展“全自动高速多色印刷”项目,全国彩印包装能力发展迅速,已出现供

大于求的情况，贵州茅台自行发展彩印包装并无明显优势,因此发行人决定放弃彩

印包装生产线项目。 

④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3,346万元投入瓦楞纸箱生产线项目(贵州省计委

黔计产业［2000］1218号文批准)。由于近期本省及周边地区瓦楞纸箱项目扩张过

快,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发行人外购较自行生产更为便利,因此决定放弃瓦楞纸

箱生产线项目。 

取消以上四项目共计减少募集资金投入14,230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量的7%,

相关资金将全部用于其他增加投资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3)有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减少投资额的原因 

①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2,912万元投入原料仓库技改工程项目，新增两栋

原料仓库及配套的辅料房、烘干及运输设备,以增加酿酒原料储存能力。由于发行

人对现有两栋原料仓库进行了技术更新和改造,当地政府也在建设茅台酒原料基地

项目中增加建设了原料仓库,大幅提高了原料仓储能力。因此发行人新建一栋原料

仓库即可满足要求。为此,发行人减少该项目1,504万元的投资金额。 

②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2,502万元投入综合维修中心技改工程项目。原方

案是在各主要生产车间分别设立维修点,为提高工作效率,发行人决定将全公司维

修人员、设备相对集中管理,新建一栋维修中心。因此发行人减少760万元的投资金

额。 

③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3,660.2万元投入酱香型白酒酒糟综合利用项目,

生产翻砂酒和高蛋白饲料。目前,翻砂酒生产能力可按原投资规模形成，但发行人

在饲料生产方面准备与四川的饲料企业进行合作开发,以集中发展主营业务,因此

减少2,004.4万元的投资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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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以上三项目的投资共计减少募集资金投入4,268.4万元,占前次募集资金

总量的2.14%,有关节约资金用于其它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4)部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需要增加投资额的原因 

①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7,459万元投入包装生产线技改工程项目,由于发

行人计划在2006年形成20,000吨以上的包装生产能力,为此需进一步增加包装生产

能力。发行人决定增加12,471万元的投资额,形成年包装茅台酒、精品酒、系列酒

20,000吨的能力,具体为500ml装16,000吨/年,250ml装3,000吨/年,125ml装1,000

吨/年。增加投资后本项目的总投资为19,930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18,940万元,

包括建筑工程费9,450万元,设备购置费6,800万元,安装工程费1,050万元,工器具

生产家具购置费20万元,其他费用1,620万元,铺底流动资金990万元。该项目已经贵

州省经贸委“黔经贸呈［2002］668号”文呈报国家经贸委办理审批手续。 

②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5,374万元投入上下酒库扩改建工程项目,发行人

根据“十五”期间茅台酒建设工程的总体规划,需进一步增加多种系列品种酒的储

存能力。因此决定增加投资2,164万元,其中建筑工程费471.37万元,设备购置费

1157.95万元,安装工程费261.64万元,工器具生产家具购置费0.6万元,其他工程费

272.55万元,项目总投资调整为8,551万元。发行人正在向贵州省经贸委申报该项目

立项。 

③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2,527万元投入供热系统技改项目。根据“十五”

期间茅台酒建设工程总体规划方案,原计划不能满足“十五”需要,发行人计划对

厂区现有分散的锅炉房及供热系统进行整体改造,采用集中供热方式满足当前及

“十五”期间生产需要。为此，发行人决定增加4,191万元的投资规模,项目总投资

为6,718万元，建设工期为12个月。贵州省经贸委以“黔经贸投资［2002］663、664、

665号”文批准该项目的建设。 

④发行人原计划以募集资金2,986万元投入供水系统技改项目,为配合“十

五”期间茅台酒建设工程总体规划方案,发行人计划在盐津河口上游建设取水泵

房、给水处理站及敷设输水管道,以满足生产需要。为此发行人决定增加5,135万元

的投资,项目总投资为8,121万元,建设工期为12个月。贵州省经贸委以“黔经贸投

资［2002］596、603、608号”文批准了该项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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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项目扩建共需增加募集资金投入24,974万元。如出现资金缺口,由发行人

自筹解决。 

 
3、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一览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原承诺投资项目 
原承诺投资项目

计划投资金额 

变更后的项

目计划投资 

实际投资 

金额 
项目进度（%） 

1 第一、二包装生产线技改工程 7,459.00 19,930.00 7,291.75 36.59% 

2 酱香型白酒酒糟综合利用项目 3,660.20 1,655.80 0 正在进行相关准备 

3 上下酒库扩改建工程 5,374.00 8,551.00 7,712.41 90.19% 

4 原料仓库技改工程 2,912.00 1,408.00 157.38 11.18% 

5 供热系统技改 2,527.00 6,718.00 4,549.97 67.73% 

6 供水系统技改 2,986.00 8,121.00 29.85 0.37% 

7 综合维修中心技改工程 2,502.00 1,742.00 1,618.24 92.90% 

8 酒体设计及检测中心工程 4,535.00 － － 已取消 

9 输配电系统技改 2,881.00 － － 已取消 

10 包装彩印生产线工程 3,468.00 － － 已取消 

11 瓦楞纸箱生产线工程 3,346.00 － － 已取消 

 合 计 41,650.20 48,125.80 21,359.60  

4、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茅台酒生产具有独特的工艺，从投料到出商品酒约需六年时间，而且技改项目

的建设时间也较长。为加快投资项目建设进度，发行人在募集资金到位前已开始

1000 茅台酒技改工程、综合维修中心技改工程、上下酒库扩改建工程、中低度茅

台酒扩改建工程、700 吨茅台酒扩建工程、老区茅台酒扩建工程等部分项目的建设

和征地工作，自有资金不足部分由集团公司在不收取资金占用费的前提下代为支

付。发行人在募集资金到位后，已按实际发生额共计37,315.60 万元将上述费用予

以归还。对于上述垫付事项发生金额及资金归还情况，发行人已聘请天一会计师事

务所进行审核，并出具天一审字(2002 )第4-226 号审计报告予以验证。 

二、发行人资金管理情况 

发行人建立了完善的投资决策和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集中存放于公司指定

的银行帐户。发行人制订了一系列严格的制度和规定对资金使用进行管理。公司在

《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等细则中明确了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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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和总经理在重大投资、重大财务决策等方面的决策权限和程序；制订了《投

资项目管理暂行规定》和《募集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对募集资金和投资项目进行

全方位的严格管理；此外，公司还制订了《财务收支审批权限的暂行规定》，对资

金支付手续和审批程序作出了详细规定。通过上述制度和措施的实施，公司的资金

使用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 

(1)严格按《招股说明书》披露的募集资金投向支付使用募集资金。每一笔募

集资金的支出均需按《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2)如果变更募集资金投向，财务部需验明相关协议，股东大会决议、董事会

决议等有关文件、材料，方可按规定的程序办理资金支付手续。 

(3)财务部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跟踪检查制度，指定一名责任人负责此款项

的使用监管，做到专款专用，做到账款相符。 

(4)对募集资金存款账户定期核对，做到账款相符。 

未发现发行人将资金用于委托理财及存在资金被控股股东占用的情况。 

三、发行人盈利预测实现情况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中未对 2002 年作出盈利预测。根据发行人 2002 年度报

告,2002 年实现净利润 37,679.85 万元，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为 13.21%,高于同

期银行存款利率。 

四、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实现情况 

发行人主营业务为贵州茅台酒及系列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发行人生产的贵州茅

台酒是我国酱香型白酒的典型代表，驰名中外，具有独特的风格和上乘的品质，在

多年的市场竞争中树立了良好的形象和赢得了信誉。作为国内白酒市场唯一获“绿

色食品”(中国绿色食品发展研究中心颁发)及“有机食品”(国家环保局有机食品

发展中心颁发)称号的天然优质白酒产品，贵州茅台酒及系列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

2002年，发行人主营业务继续保持稳定增长的态势,公司2002 年共生产茅台酒及系

列产品10,686 吨，销售茅台酒及系列产品5,323 吨，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

183,489.83 万元，净利润37,679.85 万元。各项指标均创造了公司历史上最好水

平，并保持了较高的发展速度。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业务发展目标为，

“到2005年，实现销售收入29亿元，利税18亿元。”。据此发展态势，预计该公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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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上述的业务发展目标。 

五、发行人新股上市以来的二级市场走势 

贵州茅台公开发行 7150 万股 A股股票于 2001 年 8 月 27 日在上交所挂牌上市，

当日开盘价为每股 34.51 元。到目前为止，该公司股票最高价为 2002 年 3 月 8 日

的 39.78 元，最低价为 2003 年 5 月 14 日的 26.56 元。根据上述二级市场走势情况，

并结合最近二年来我国证券市场的总体走势来分析，我们认为在发行时，将发行价

格确定在每股 31.39 元是较为合理的，股价保持了较高的价格，具有明显的抗跌性，

比较符合定价时的预测。 

六、我公司内部控制的执行情况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证券公司内

部控制指引》、《证券公司从事股票发行主承销业务有关问题的指导意见》等法律法

规的有关要求，建立了有效的内部控制机制，遵循内部防火墙原则，使公司内部的

投资银行部门与研究部门、经纪部门、自营部门在信息、人员和办公地点等方面相

互隔离，内部独立部门实施了有效的监察，发行前后未发现有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

的行为发生。 

七、有关承诺的履行情况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所披露的有关承诺均得到切实履行： 

1、该公司 2001 年的实际经营业绩超过了《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公司 2001

年度盈利预测数。 

2、根据发行人招股说明书：“集团公司于 1999 年 10 月 28 日向发行人出具了

《非同业竞争承诺函》，保证自身不再从事酒类产品的研制、生产，不以直接或任

何间接的方式从事任何与本公司相竞争的业务，并且保证在其控制之下的任何子公

司(包括上述关联酒类企业)也不从事与本公司有竞争的业务和活动。”截止到回访

日，中国贵州茅台酒厂有限责任公司及其控制之下的任何子公司未从事与该公司构

成同业竞争的生产和经营活动。 

3、根据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本公司将在 2002 年 6 月 30 日前进行上市后的第

一次分配。”根据发行人第一届董事会 2002 年度第二次会议决议，发行人 2001 年

度分配预案为：以 2001 年年末总股本 25,000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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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金红利 6元(含税)，共计派发股利 150,000,000 元，剩余 78,113,637.14 元留

待以后年度分配；以 2001 年末总股本 25,000 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

转增 1股向全体股东转增股本。 

本公司在承销过程中未向该公司提供过“过桥贷款”或融资担保。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发行人于 12 月 6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贵阳特派办巡检后(以下简称“贵阳特派

办”)下达的《关于对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的限期整改通知书》(贵阳特派办

〔2002 〕97 号)(以下简称“通知”)。发行人董事及经营层本着严格自律、对股东

负责的精神，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订了具体的整改计划，并将《整改报告》提交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2002 年度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以上整改报告登载于 2002 年

12 月 31 日《上海证券报》。贵阳特派办未对发行人的整改措施未提出异议。 

九、我公司内核小组对回访情况的总体评价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内核小组对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次回访报告

进行了核查,认为本回访报告对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后的有关募集资金使用、资金

管理、盈利预测实现、业务发展目标实现、二级市场价格走势、有关承诺的履行等

情况作了客观的说明。 

特此报告。 

 

 

 

 

                                            南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二○○三年五月一十六日 

 


